附件：

华城镇农事用火申请表

	详细地址：        镇       村（小地名）：
	面积：     亩

	东经:                 北纬:

	申请事由
	

	防火措施
	防火线宽       米，长       米。

	火场看守人数：       人
	申请用火责任人签名：

	申请用火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至   月  日

	管护责任区护林员：


	村委会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: 
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镇人民政府意见：

实地勘查员:

领导签名: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	县林业局意见：

实地勘查员:     

领导签名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 （盖章）

	批准用火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

	说明：

一、向审批单位提交包括用火目的、地点、面积以及防火安全措施等内容的书面用火申请，身份证明，林地、林木权属证明或者权利人同意用火的书面意见，以及用火范围图。

二、①1亩以下的，报村委会批准，报镇人民政府备案；②1-15亩（不含）的，镇人民政府审批，报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防灭火指挥部（简称“县森防指”）备案；③15—500亩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，报县森防指备案；④500亩以上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审批；⑤国营林、农、垦殖场、部队、厂矿炼山50亩以下的，事先要报当地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备案；50亩以上的，报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将炼山场地的经纬度、地名、范围、面积以及用火时间事先报省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备案。计划烧除点火时间规定在当天早晨六点钟前，禁止点上山火，否则作违反规定处理。

三、计划烧除造林、烧荒开垦用火执行“六不烧”：①未经批准不烧；②未开设十米宽以上的防火线不烧；③未组织好足够的人力看守火场不烧；④未准备好打火工具不烧；⑤没有用火负责人和安全监督员在场不烧；⑥三级风以上天气或四级以上高火险天气不烧。




